
转专业流程：

转专业工作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进行，转专业人数不超过转入、转出专业当年招生学生

的 10%。

申请转专业学生必须条件：

1、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未受校纪处分；

2、学习成绩未出现不及格科目；

3、非轨道类专业申请转入轨道类专业的学生，必须在三甲以上医院进行体检，符合相关

岗位需求

学生填写转专业申请表（家长签字），附成绩

单、体检表，转出学院签署意见并给出在校期

间的鉴定。

转入学院根据申请人数进行选拔

审核，审核同意，于第 17 周前报

教务处

教务处按转专业条件进行审查，对

审查通过的全院转专业名单进行

公示

公示无异议后，报主管院长批准

次学期开学教务处发通知，批准过的转专业

学生进入新专业学习


